
離島區議會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10／2026號 (2026年 4月 13日會議) 

 

 

有關改建長洲區內公園為寵物公園的提問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書面回覆 

 

 

就議員建議於長洲大興堤路海旁附近設置寵物公

園的地點，該處屬未批租及未撥用的政府土地，康樂及文化

事務署 (康文署 )現時負責該處的植物護養、蔭棚及座椅設施

的保養工作。  

 

康文署備悉有關建議，並會與其他政府部門保持溝

通，適時提供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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